
华泰财险附加推定全损条款（2025版 CB-T） 
 

如果全部或部分被保险财产因下述原因被合理委付，则该被保险财产视为丢失或损毁，

赔偿金额应当是重置成本： 

（a）明显无法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或损毁； 

（b）只有被保险人支付超出被保险财产修理和/或复原价值的费用，才能使其免于发生实

际全损或损毁； 

（c）为了遵守有权部门颁布的法规、规章或法令； 

（d）修理或复原被保险财产所需费用超出根据赔偿标准所计算出的该被保险财产全损或损

毁的赔偿金额。 

“实际全损”一词是指丢失、损毁或损坏（并非仅限于物理丢失、损毁或损坏）。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